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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估价行业发展与两师整合 

土小言  土言土语 

 

2016 年《资产评估法》颁布实施后，经过漫长的协调沟通，日前，住建部

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就《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征

求意见稿）》《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表明对不动产评估行业具有行政监管职责的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初步达成了

一致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1年 8月 20日。 

一、不动产评估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两师整合是不动产评估行业的一件大事，要说清这个，还真的需要先对国内

估价行业的产生、发展进行一番回顾： 

改革开放前，土地使用实行的是无偿无流动无期限的行政划拨制度，没有土

地交易，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土地价格和土地估价、房地产估价了。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推动土地评价、评估行业逐步产生

和发展： 

1.土地使用有偿、有限期、有流动，必然涉及到土地租金和价格。1982年

起开始在深圳特区，此后 1985年在抚顺、广州等地试行按照城市土地等级征收

土地使用费。为此，抚顺、北京、上海、成都、巢湖等地开始探索采用级差收益

测算法或网格评价法进行城市土地等级划分。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行的土地评

价探索。 

2.1986 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其中地籍管理司内专门设立了土地定级估

价处，在黑龙江肇州县、辽宁抚顺市、上海市、福建福州市、湖北宜昌市等地布

置了城镇土地定级试点，探索多因素分值-级差收益法划分城市土地级别，为城

镇土地有偿使用提供依据。在土地定级试点总结基础上，1988年国家土地管理

局组织起草了《城镇土地定级规程（征求意见稿）》和培训讲义，1989 年 4 -6

月，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技术培训班，为此后的土地评价、

评估工作提供了人才准备。 

1987 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指导深圳市进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尝

试，1988 年又在福州、厦门、上海、海口、珠海、广州等地布置了土地使用权

有偿出让试点。1988 年《宪法》、《土地管理法》修改，1990年国务院 55号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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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后，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活动

在全国推进,这些土地出让实践要求回答土地价格和如何评定土地价格问题。

1992年之后，企业改革、破产兼并、抵押融资等在全国范围迅速铺开，也要求

对企业土地资产进行评估处置；随后推进的住房制度改革、城市房屋拆迁等，也

对房产估价提出了需求。这些改革实践对土地价格、土地估价提出的明确需求，

这也正是我国土地估价、房地产估价行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3.估价方法路径、规程标准与行业发展。 

1989 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城镇土地定级规程》，推进城镇土地分等

定级工作，部署开展城镇土地估价试点； 

1990 年 5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明确了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市场地价为核

心的地价体系和估价技术路线； 

1992年 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 1号令《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时，需要进行地价评估，按照标定地价

的一定比例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最低不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40%； 

1992 年 7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布《股份制试点企业土

地资产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股份制改制企业涉及的土地必须确权登记、评估和

处置，根据评估地价核定出让金； 

1992 年初,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土地价格评估报告规范格式》，引导估价

人员规范估价行为和估价报告格式；1992年下半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经过培训

考试考核，认证了全国第一批土地估价师； 

1993 年 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同年分省组织了

全国土地估价师考试，认证了第二批土地估价师，出台了土地估价机构资质认证

办法，借势企业改制和企业清产核资等，土地估价中介机构开始展露头角； 

1994年 5月，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成立。正是由于上述工作基础，基准地

价、标定地价、房屋重置价和估价等，写入了 1994年 7月通过的《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 

1995年 1月，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对土地价

格评估机构进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率先取消估价机构登记的前置审批，

由工商部门根据注册资金和专业条件进行登记管理； 

1998 年，国土资源部率先推进土地估价机构脱钩改制，使其真正成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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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介机构； 

2001 年，国土资源部取消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制度，改为备案监管，让市场

更好发挥对估价机构的引领作用。 

国家土地管理局是在整合原城乡建设环保部和农业部相关土地管理职能基

础上，统一管理城乡土地的职能机构。因此，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相应的土

地管理职能统一划归该局，土地估价与地价管理自然也是该部门职能之一，从上

述简单回顾也可以看出，国土部门在土地估价需求、估价技术、估价标准、估价

业务、估价人员与机构管理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持续探索。 

当然，建设部作为主管全国建设和房屋的职能部门，在房屋重置价、拆迁评

估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1993年，建设部、人事部认证了第一批房地产

估价师，1996年开始考试认证；1994年 8月，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成立；1999

年 6月，住建部颁布了《房地产估价规范》等。 

二、两师的专业背景与业务范围 

从上述简单回顾看，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土地管理职能，从 1992 年开始认

证和发展土地估价师，建设部负责房屋管理职能，从 1994年开始认证发展房地

产估价师。按照各自职能以及双方的实际管理，国土部门认为土地估价师可以从

事土地估价，也可以从事房产估价，建设部门则认为房地产估价师因名字就是房

地产估价师，可以评估房屋也可以评估土地，但实际上，土地估价师可以评估法

定土地估价，房地产估价师实际并不能从事法定土地估价,特别是出让评估和企

业改制中的土地资产评估。 

造成土地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师两套序列，既有部门职能划分问题，也有双

方的历史与渊源问题。建设部一直认为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仍在该部门，比如规划

就是管地职能，房地产行业当然包括土地，房地产估价也应包含土地估价，但实

际上，土地管理职能已经划归国土，特别是现在规划职能、不动产登记职能也都

统一划归自然资源部门，住建部职能并不包含土地；此外从估价本身来看，世界

通行的估价行业和协会，包括资产评估等，都是以地产估价为主体，房屋本身的

估价相对简单；第三，从国内估价实践发展看，国土部门开展的相应更早、更深

化，也更有法定依据，比如出让评估、企业改制土地评估等，就估价师本身来看，

国家土地管理局 1992 年就开始认证土地估价师，出台了相应的技术标准和办法，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等还写入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实际上，1993 年国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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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局也曾商人事部共同认证估价师但未取得实际进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实施后，特别是《资产评估法》实施后，国土、住建两部门也多次沟通，但并未

达成一致，两师并存局面一直延续至今，此次共同征求意见，说明不动产评估的

两个监管部门初步达成一致。 

三、对两师整合制度办法的意见与建议 

对于此次征求意见的两个制度、办法，目的是整合两师，我觉得符合发展方

向，毕竟土地登记和房屋登记（过去名字分别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房地

产权登记）能统一整合为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能整合为统一

的国土空间规划，土地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师业务职能关联度高，仅仅因为一个

名字和管理部门不同，而分别考试分别认证分别管理是没有道理的，会增加社会

成本、管理成本和估价人员、机构运营成本。因此，完全赞同整合，看了两个办

法，还是有一些疑惑和希望的： 

1.关于整合后的估价师名称，考虑到《资产评估法》的有关规定，借鉴土地

登记房地产登记整合的思路，似应叫“不动产评估师”为好，也更方便与国际和

其他资产评估相衔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未改不应成为障碍）。 

2.房地产估价中大量为市场估价业务，法定估价基本都是土地估价，也就是

说不动产估价应用管理部门更多为自然资源部门，但两个办法并未体现这点，当

然，这与住建部的估价师原来就叫房地产估价师可能有关。 

3.《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59条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

认证制度，既然整合后的估价师需要经三部门组织的全国考试认证，已经完成了

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为何还有另搞一套“执业注册制度”呢？这既无法律依

据，也不符合国家大力推进的“放管服”要求，也会增加估价人员的负担，日常

监管完全可以交由两个协会负责，建议取消注册，采用“统一考试、分工监管”

即可。 

4.关于四门考试科目，如何协调相关土地与房屋内容，特别是两部有不同认

识的内容，在实践中还需要大量衔接和磨合。 

5.关于估价准则和标准，办法明确住建部制定房地产估价的准则和标准，但

实际上住建部并不负责土地管理业务，特别是现在规划职能和不动产登记职能统

一划归自然资源部的情况下，房地产估价准则和标准中的“地”如何体现、如何

与土地估价准则和标准衔接一致？也是一道难解的题，建议制定统一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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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准则、标准”，由相关协会负责。 

6.办法 23条明确了估价人员新旧衔接办法，之前取得的房地产估价师资格

证书、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效力不变，同时取得双师的人员可以换领整合后的房

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根据该条规定和制度、办法内容，原房地产估价师只能估

房产、原土地估价师只能估土地、“双师”（同时拥有原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

师资格证书）既可以估房产也可以估土地、新考试认证的房地产估价师既可以估

房产也可以估土地。 

那么问题来了，据了解之前取得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有 6.5 万人，

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有 4.5万人，据说大约有 2.5万人是有双师证书

的，这部分没问题，可以换领整合后的新证，既可以从事土地估价也可以从事房

产估价，但剩余的 4 万原房地产估价师和 2万土地估价师该如何办呢？只说效力

不变，也就是说原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仍只能分别从事房屋和土地估价，

这么大量的人员游离在整合体系之外，整合意义何在？根据文件规定，这 6万人

要想取得整合后的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还是需要重新报名参加今后组织的考

试，全部考过四门科目才能取得新证，这些人会愿意吗？会稳定吗？建议真整合，

相互互认，这 6万人同时换领整合后的房地产估价师（不动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避免劳民伤财和不必要的重复浪费。 

7.由于历史原因，房地产估价师学会和土地估价师协会都还或多或少带有住

建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的印迹，这也造成了制度和办法中浓浓的政府主管部门印

迹，看起来不够协调甚至不太近人情，也不太符合市场发展方向，但行业协会应

当是估价人员和机构的行业自律组织，理论上是应当脱离业务主管部门的，建议

两个协会真能站在估价行业和估价人员、估价机构角度出发，顺应市场发展方向，

摆脱行政烙印，协调完善相关管理思路与办法，目前可先在资格互认、整合、考

试协调、继续教育互认等方面加快步伐，这也是应有之义。（比如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过去由住建部归口管理，但实际上现在房地产业的很多职能都在其他部门，

比如土地供应、规划及规划许可、不动产登记等在自然资源部，融资在银监发改

等部门，真正归住建部门的也就是开发资质和限购等，协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

必然的。） 


